
湛江币生态坏境局

湛环罚字〔2023〕11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湛江市纵合检测技术有限公司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440812MA54XCH436

法定代表人:李晓东

住所: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湖光快线88号湛江海洋科技产

业创新中心科技创新大厦4层401、 402、 403室

-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根据‘‘双随机一公开’’执法检查工作安排’ 2023年9月14

日’我局执法人员到你公司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湖光快线

88号湛江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科技创新大厦斗层401、 402、

403室进行现场检查°经查’你公司于2023年7月14日出具了

《检测报告》（编号: ZJZH2023147）’其报告内容是湛江市89座

农村污水处理站的检测结果’其中检测报告中“氧化还原电位项

目’’引用标准及分析方法是《氧化还原电位的测定（电位测定法）》

SL94＿1994’但你公司未在采样现场对样品进行氧化还原电位检

测’而是将全部的氧化还原电位采集样品送到你公司委托的广东

利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《水和废水监测方法》（第四版）（增补

版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年氧化还原电位（B） 3.1.10的检

测方法进行检测分析°依据《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91.1ˉ2019）

中‘‘6.6.1现场监测项目的测定水温、PH值等能在现场测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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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项目或分析方法中要求须在现场完成测定的监测项目’应在

现场测定°’,和《水和废水监测方法》（第四版）（增补版）中第

三篇第一章‘‘十、氧化还原电位（B）’,载明‘‘水体的氧化还原电

位必须在现场测定,’的规定’你公司采集的样品未在现场测定氧

化还原电位项目’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’出具

了监测数据失实的《检测报告》（编号; ZJZH2023147）。综上’

你公司实施了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’造成监测

数据失实的环境违法行为°

以上事实’有如下证据证明:

1.你公司于2023年9月14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｀

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’证明你公司的名称和法定代表人李晓东

的身份;

2.我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9月14日制作的《湛江市生态环

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1份、《湛江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

问笔录》1份以及现场照片’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》（2015

年8月）’你公司于2023年9月14日提供的《检验检测机构资

质认定证书》（证书编号: 202219126577）复印件1份｀《检测报

告》（编号:ZJZH20231q7）复印件1份以及现场采样记录表、《广

东利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环境检测服务合同》复印件1份’广东

利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《检测报告》（报告编号:

LYS2023070401）｀《检测报告》（报告编号: LYS2023070601）’证

明你公司与广东利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合同’其承接你公司

的湛江市89座农村污水处理站的生活污水氧化还原电位分析检

测项目的事实,以及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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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环境监测活动’造成监测数据失实的环境违法行为的调查情

况;

3.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复印件’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资

格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二十

三条第三款“环境监测机构和开展自行监测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

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’不得有隐瞒、伪造、篡改环境

监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或者篡改环

境监测机构的环境监测报告·’’的规定。

我局于2023年10月8日向你公司送达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

决定书》（湛环限改字〔2023〕1号）’责令你公司自接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’立即改正不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的环

境违法行为° 10月10日’我局向你公司送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

知书》（湛环罚告字〔2023〕10号）’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证

据、处罚依据、裁量标准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明确告知你公

司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。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向我局提出陈

述申辩意见°

以上事实’有如下证据证明:

1.我局于2023年10月8日作出的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

书》（湛环限改字〔2023〕1号）和送达回证各1份’证明我局

实施行政处罚时’依法责令你公司改正环境违法行为的事实;

2.我局于2023年10月9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
（湛环罚告字〔2023〕10号）和10月10日的送达回证各1份’

证明我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’依法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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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｀处罚依据、裁量标准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’并明确告知你公

司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的事实°

二｀行政处罚的依据和种类

依据《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六十三条“环境监测机构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’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

境监测活动’造成监测数据失实的’由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责令改正’并可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;有隐瞒｀伪造｀

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的’由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责令改正’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’’和《广东省

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》§2.25裁量标准

（“违反环境监测规范类别的数量为3项以下’’’罚款“2万元以

上3万元以下’’）的规定’以及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

裁量权规定》第十二条第二项“针对《裁量权规定》中已列明的

生态环境违法行为’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并确

定罚款幅度区间后’除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外’可按照以

下标准确定最终罚款数额: ……（二）罚款为一定幅度的数额的’

从重处罚不得低于最高罚款数额与最低罚款数额的平均值;从轻

处罚应当低于平均值’一般处罚按平均金额处罚;……’,的规定’

我局决定对你公司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》造成

监测数据失实的环境违法行为,按平均金额给予一般处罚’即处

以罚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整（￥25’000.00）的行政处罚·

三＼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依据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》的规定’你（公

司）应当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’到指定银行缴纳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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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

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’我局可按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％加

处罚款’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
四｀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’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0日内向湛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’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

接向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°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’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

行·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’不提起行政诉讼’又不履行本处罚决

定’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系地址:湛江市人民大道中32号

联系电话: 3385518、 3390811

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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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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